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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表現摘要

集團營業額及攤佔共同控制個體營業額 740.8百萬港元

股東應佔溢利 50.2百萬港元

每股基本盈利 6.9港仙

股東資本 111.1百萬港元

更改公司名稱及財政年度結算日

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重組完成後，利基控股有限公司（「利基」或「本公司」）及其附

屬公司（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成為惠記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惠記」）之建築旗艦公司。根據於二零零

四年七月二十三日通過之決議案，本公司之名稱更改為利基控股有限公司，以切實反映

其新業務方向。

此外，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亦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，以配合惠記

之財政年度結算日。

末期股息

儘管財務表現理想，本集團之資產淨值仍然薄弱。為了準備資金以作營運及投資於潛在

商機，除財務報表附註3所述之股息外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

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。


